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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
甘交运函〔2021〕292 号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发《 关于在全省
重点场所推广应用“甘肃省健康出行码”

场所码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、矿区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兰州新区城乡建设和交

通管理局、厅属各单位：

现将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《关于在全省重点

场所推广应用“甘肃省健康出行码”场所码工作的通知》（甘

疫防控明电[2021]1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

辖区客运场站、码头、地铁、公交、营运车辆等交通运输重点

公共场所“甘肃健康出行码”场所码的推广应用工作。要督促

运营单位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申领“甘肃健康出行码”场

所码并在入口显著位置张贴，安排专人引导、监督扫码进入（对

于不具备扫码条件的老年人等群体可由工作人员辅助做好登

记）。要加强扫码现场秩序维护，确保“一米线”、戴口罩等

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到位。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对未按《通知》

要求落实场所码申领、张贴、扫码要求的运营单位，督促限期

zhang
线条



— 2 —

整改到位。要做好场所码应用的宣传推广，充分发挥交通运输

公共场所功能，利用语音广播、悬挂横幅等形式，引导广大出

行群众主动配合，扫码进入。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
2021 年 1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